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譴責扼殺真正公共廣播  反對制度化政治干預
「撐港台運動」發表聲明，譴責政府否決香港設立獨立於政府的立公共廣播機構，市民享受真正公共廣播服務的權利，再度落空。「撐港台運動」亦憂慮，未能脫離政府架構的香港電台，今後將會繼續受到政府和親建制政治團體各種形式的政治和行政干預。
對建議中的「節目發展諮詢委員會」，「撐港台運動」認為是把港台內外的干預制度化，危害港台的編輯自主。
港府的諮詢文件聲稱，保留港台作為一個政府部門，以提供公共廣播，這實際上是魚目混珠的說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已訂明，公共廣播服務機構不是一個政府部門，免受政治干預，港府的說法，只是為扼殺真正獨立於政府的公共廣播文過飾非。可以預見，港台今後將會繼續遭受來自政府等勢力的政治和行政干預。
「撐港台運動」特別指出，政府另行建議成立的「節目發展諮詢委員會」由特首委任，更是套在港台頭上的緊箍咒，讓政府透過委員會，為親建制勢力提供渠道，方便他們內外結合地干預港台編輯自主和運作，最終將港台「喉舌化」。因此，「撐港台運動」強烈反對這項建議，並指出，這不單令政府的整體建議不僅僅是原地踏步，且為借助親政府的「非政府力量」控制港台，邁開制度化的重要一步。
政府無視港台現有的節目顧問團和其下的專題小組，另起爐灶，插手干預的企圖昭然若揭。
「撐港台運動」表明：政府阻撓港台合約員工轉為公務員等措施，傷害早已造成，早應停止及補救，並非什麼德政。至於建設新大樓等計劃，並無日程，可能會一如既往，只是空中樓閣，本運動對此持審慎態度。
「撐港台運動」希望公眾明白，政府與港台的架構備忘錄，雖然訂明港台擁有編輯自主，過往也不能有效阻擋政府的干預，無論在那個層級簽訂，都只是一紙行政安排，不具法律效力。本運動重申，除經公眾諮詢，妥善起草，並加以立法給予法定地位，否則保障有限。
「撐港台運動」強調，香港電台必須脫離政府架構，轉型為獨立公共廣播的機構，在一份法定章程保障下，提供真正獨立的公共廣播服務，免受政治和商業的干預和壓力。
唯一可喜的，是設立社區廣播頻道，讓社會不同持份者發聲。可惜，有關頻道亦受建議中的節目發展諮詢委員會影響，「撐港台運動」對頻道最終能否作為弱勢社群發聲的平台，心存憂慮。

